
警察機關名稱 重要警職得配置公務座車人員

本署
署長、副署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室主任、駐各督導區

警監督察

各直轄市政府警察局

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分局長、刑事警

察大隊大隊長、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、保安警察大隊

大隊長、婦幼警察隊隊長、少年警察隊隊長、捷運警

察隊隊長、通信隊隊長

各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

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分局長、刑事警

察大隊大隊長、交通警察隊隊長、保安警察隊隊長、

婦幼警察隊隊長、少年警察隊隊長

刑事警察局 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偵查大隊大隊長

航空警察局

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分局長、刑事警

察大隊大隊長、保安警察大隊大隊長、安檢大隊大隊

長

國道公路警察局
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公路警察大隊大

隊長、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

鐵路警察局
局長、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分局長、刑事警

察大隊大隊長、護車警察大隊大隊長

警察通訊所 所長、副所長

警察廣播電臺 臺長、副臺長

民防指揮管制所 所長、副所長

警察機械修理廠 廠長、副廠長

各保安警察總隊 總隊長、副總隊長、主任秘書、督察長、大隊長

各港務警察總隊 總隊長、副總隊長、督察長

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校長、教育長、主任秘書

警察機關重要警職得配置公務座車人員一覽表

備註：上述公務座車請各警察機關依據現有車輛數量、治安狀況、實際需求、使用頻率及急迫

      需要等情，綜合考量是否配置。

附錄一


